
註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

壹、 前言

臺灣位處北半球中低緯度地帶，

氣候形態複雜多變，且因全球暖化、

氣候變遷日趨嚴重，極端天候發生頻

率和強度逐漸增加，影響農業生產，

依據統計資料顯示，政府現金救助尚

不足以填補損失。參照各國作法，政

府導入農業保險機制、配合調整產業

結構、穩定農民收益，以保障農民經

濟安定，期盼能吸引更多人投入農業

生產的行列。

政府自 106年起擴大推動農業保

險，並積極進行我國農業保險制度化

進程；在朝野高度共識下，「農業保

險法」僅歷時 2個月即三讀通過、109

年 5月 27日由總統公布，並於 110年 1

月 1日正式施行上路。藉由法律明確

賦予農業保險法定地位，將農業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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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範圍、運作制度、補助及獎勵措

施等，均予法制化，並透過授權訂定

子法，落實各項措施；其中第 1階段

包括 10項辦法，業於 109年底陸續訂

定發布同步施行。

貳、 農業保險法簡介

農業保險執行的複雜度及困難度

都很高，從各國發展的經驗來看，農

業保險之推展極需要政府透過立法支

持。經參考國外作法並考量我國農業

環境，擬定農業保險法，於 109年 5

月 27日由總統公布；並分 2階段，有

關農業保險業務管理、保費補助等條

文，於 110年 1月 1日施行，涉及危險

分散管理機制與勘損人員之條文，於

110年 7月 1日施行。其內容共 8章計

30條條文，規範重點及效益如下：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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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擴大保障範圍：保險事故不以天

然災害為限，疫病、蟲害、市場

價格波動造成收入的不確定等因

素亦可納入保障範圍，保險範圍

除生產風險外，亦涵蓋農業設施

及農業收入等，未來將持續開發

保單，讓更多農民參加農業保險。

二、 建置雙軌保險人運作機制：依產

業特性及政策需要，由保險業或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農會、漁會擔

任保險人，以善用保險業經營效

率及農漁會貼近農漁民之在地優

勢，就商業保險市場機制無法開

發的保單，或是政策關聯度高的

品項，由農漁會擔任保險人，協

助政府宣導推廣。

三、 提供長期穩定的保險費補助：

農業保險試辦期間，保費補助以

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為原則，地

方政府視財政狀況再提供部分補

助，降低農民保費負擔。為提高

投保意願，農業保險法明定政府

應提供農民保險費補助，有了專

法當依據，可以穩定提供保費補

助，減輕農民財務負擔，讓農民

不用擔心政府會不會補助，可以

更有投保信心及意願。

四、 成立農業保險基金，分散營農風

險：成立農業保險基金，將農民

所繳保費交由農業保險基金專業

人員運用管理，可以提升資金運

用的效率，同時也透過國際再保

的安排，將理賠的風險分散到國

外，讓保險費率降低，減輕農民

負擔。

參、 第1階段10項子法規重點說明

一、 農會漁會擔任農業保險保險人許

可及管理辦法

農業保險具引導農業政策方向目

的，農會、漁會貼近農漁業者，與保

險標的具有地緣關係，適合辦理主管

機關訂定之政策性農業保險；為適度

規範農會、漁會擔任農業保險人之資

格條件，爰為本辦法規定。

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及獎勵農

業保險保險人辦法

為鼓勵保險業及農會、漁會積

極配合辦理農業保險，並參考國外實

務作法，給予保險人補助或獎勵。其

內容重點包括：保險業開發新保單，

補助研發費用 1萬元及宣導活動費用

5,000元，辦理業務具顯著成效，予以

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狀、獎牌或獎金；

農會、漁會辦理業務具顯著成效，給

予1萬元之獎勵金。

三、 農會漁會擔任保險人之農業保險

爭議調處辦法

農會、漁會非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之金融服務業，其辦理農業保險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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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不適用該法所定評議程序；

惟為比照保險業，由專業之公正第三

人，亦即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處理農

會、漁會辦理農業保險所生之民事爭

議，故為本辦法規定。其重點包括：

爭議案件之調處申請、審查、成立與

作成調處書及送達等規定。

四、 農會漁會辦理農業保險業務內部

控制與稽核制度及管理辦法

為使農會、漁會擔任保險人辦理

農業保險與其他業務相區隔，規範其

應設立獨立會計並成立專戶、專款專

用，並規定資金來源與用途、專戶管

理與運用、核保理賠處理及內部控制

與稽核制度應包含之內容等，以強化

其農業保險財務業務之健全。

五、 農業保險保險費補助辦法

為提高農民投保意願，參考各

國多採行補助保險費措施，規範非政

策性保險之保險費補助及相關申請與

核、撥程序。各產業補助原則如下：

（一） 農產業：補助保險費50%，金額

上限3萬元／公頃。

（二） 漁產業：補助保險費三分之一；

金額上限 9萬元／公頃、13.5萬

元／戶。

（三） 畜牧產業：補助保險費50%。

六、 香蕉收入保險試辦及保險費補助

辦法

香蕉收入保險以試辦方式辦理，

試辦地區為臺中市、彰化縣、雲林

縣、嘉義縣、嘉義市、高雄市、屏東

縣、臺東縣及花蓮縣，經主管機關公

告之鄉（鎮、市、區），保險期間為 1

年，另規範補助保險費比率 50%、金

額上限 3萬元／公頃及相關補助申請

程序。

七、 釋迦收入保險實施及保險費補助

辦法

釋迦收入保險自 1 0 6 年試辦 4

年，已有相當辦理經驗，故自 110年

起不再以試辦方式辦理。本辦法規範

其保險種類（包括收入保險與樹體附

加險）、保險期間為 1年、不予承保與

不負賠償事項、補助保險費 50%、金

額上限3萬元／公頃及相關補助程序。

八、 家畜死亡保險實施及保險費補助

辦法

家畜死亡保險之保險種類為乳牛

死亡保險及豬隻運輸死亡保險，本辦

法規範其保險契約以定值方式為之、

保險期間為 1年、不予承保與不負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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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事項、理賠金額之計算方式與保險

事故之查驗、補助保險費比率及相關

補助程序。

九、 豬隻死亡保險強制投保及保險費

補助辦法

為防範斃死豬非法流供食用及降

低疫病傳播風險，自 110年 5月開始

辦理豬隻死亡保險強制投保，為我國

首項強制投保之農業保險。其強制投

保對象為領有畜牧場登記證書、畜禽

飼養登記證及依畜牧法規定不須申辦

畜牧場登記之飼養戶，保險期間為 6

個月，補助保險費 40%∼70%，未依

規定投保者，得於 2年內不給予豬隻

飼養相關之天然災害救助、政策性農

業專案貸款及設備（設施）補助。

十、 財團法人農業保險基金管理辦法

農業保險危險集中、損失頻率及

程度均高，參考國外實務作法，由政

府提供再保險，以提高保險人之承保能

力，並成立財團法人農業保險基金為執

行單位，同時負擔起基金資金運用、農

業保險資料庫的建置、勘損人員教育訓

練與人才資料庫的建立、農業保險的教

育推廣與宣導及農業保險的諮詢申訴之

管道建立等任務，另亦規範其資金運用

方式與限制等管理事項。

肆、 結語

為避免農民看天吃飯，保障農民

收入，政府制定農業保險法並自 110

年 1月 1日施行，是推動農業保險重

要里程碑，不僅彰顯政府推動農業保

險決心，更延續社會各界對土地、農

民及農業的感情。透過農業保險法及

多面向制定各項子法，架構完整的農

業保險運作機制，深化農業保險與農

業相互帶動，發揮綜合效益、促進農

業轉型升級，使我國農業體質更為強

韌，打破農業為相對弱勢產業之刻板

印象，讓農民生活更有保障，落實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照顧農民之天職，也

期待能使傳統農業注入新活水，加速

農業經營的多元與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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